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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疆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

孙珍珍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利运行调度中心� 新疆� 乌鲁木齐� 830000

摘� 要：通过梳理水闸安全鉴定制度、新疆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工作开展情况，结合水利部对新疆水闸安全鉴定

核查，分析《水闸安全评价导则》、安全评价报告、安全鉴定程序及过程监管等方面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，

为规范、科学、合理开展新疆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提供思路和参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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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� 前言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水闸共计2788座，其中大中型359
座，小型2429座。由于新疆水资源分布不均、小河沟较
多及灌溉型农业等特点，水闸工程在水资源调配、灌区

灌溉引水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，水闸运行状态

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制约粮食安全和生

态效益。通过水闸安全鉴定可以及时掌握水闸工程安全

性态[1]，鉴定成果是维修养护、除险加固等工作开展的依

据。自2021年以来，自治区开展了大批量水闸安全鉴定
工作，结合安全鉴定核查，发现安全鉴定存在一些问题，

针对问题本文提出了对策建议，用以指导新疆后续水闸

安全鉴定工作。

1� 水闸安全鉴定现状

1.1 安全鉴定制度
1981年水利部颁布《水闸工程管理通则》（SLJ704-

81），首次提出水闸要定期开展安全鉴定。1995年水利
部颁布《水闸技术管理规程》（SL75-94），界定了水闸
安全鉴定周期和内容。1998年水利部印发《水闸安全鉴
定规定》（SL214-98），阐明了水闸安全鉴定的适用范
围、工作程序以及安全评价报告的内容。2008年水利部
修订《水闸安全鉴定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，

与黄河水利科学研究院共同编制《水闸安全鉴定技术指

南》，2015年印发《水闸安全评价导则》（SL214-2015）
（以下简称《导致》），细化安全评价的内容[2]。可以看

出，从1981年到2015年，水闸安全鉴定制度建立基本完
善，有效指导了全国规范化、科学化开展水闸安全鉴定

工作，为除险加固提供了可靠依据。随着水利高质量发

展的要求，近年来，新疆配套完善了《新疆维吾尔自治

区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建设项目管理办法》《新疆

维吾尔自治区水闸降等与报废管理规定》，规范化、系统

化开展安全鉴定成果的运用。

1.2 安全鉴定开展情况
依据《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水闸安全鉴定工作的

通知》（办运管〔2021〕123号），自治区水利厅编制了
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“十四五”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总体

方案》，严格按照《办法》和《导则》开展了大中型水闸

安全鉴定工作，目前已鉴定完成296座水闸，一、二类闸
91座，三、四类闸205座（已实施除险加固127座）。2024
年自治区水利厅配合水利部开展了24座水闸安全鉴定核
查工作。结合安全鉴定和核查情况，发现水闸安全鉴定

工作中还存在一些问题。

2� 存在的问题

2.1《导则》待进一步完善
①现状调查中除了要分析现状，还要对安全管理进

行评价，但是安全管理评价结论对安全鉴定结论无影响，

仅仅是对评定为二类、三类、四类的水闸，根据安全评

价结果对工程管理提出建议[3]，不具有约束性。②安全检

测中提到“工程质量的分级由检测单位进行评价分级”，

但机电设备安全检测内容描述过于简单，且未明确安全

等级的划分，不利于规范开展；未明确提出天然建筑材

料的复核，影响耐久性的评价[4]；未对土石结构接合部位

等检测内容及检测方法作出具体要求[5]。③安全复核中如

最小配筋率、混凝土强度满足原设计要求，不满足现行

规范要求，且工程整体运行状态良好，未明确如何定级；

防洪标准复核中缺少对引水能力的评判标准[5]。④安全评

价中安全类别和安全性分级均存在较大人为因素，比较

模糊，未定量评价；水闸安全类别的标准确定：防洪标

准、渗流、结构安全性分级中有一项为C级，可评定为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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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闸，且结构安全分级中不满足标准要求，单项评价指

标中存在C分级，评定为C级，说明理论计算值直接影响
安全鉴定结论，不尽合理；枢纽布置型式不合理，导致

淤积等问题，未明确如何评级。

2.2 安全评价报告质量不高
安全评价报告质量因评价单位水平、专家水平以及

工程管理单位的要求，参差不齐。主要存在的问题：①

现状调查缺少资料收集，尤其是机电设备、管理设施、

安全监测等资料；对于收集到的资料未复核数据的准确

性，直接引用；未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。②对于缺少原

设计资料的，未开展必要的地勘工作；未开展水下检测，

部分评价单位简单描述为水闸常年引水，无停水期，没

有办法观测水下部位的情况；未对土石结构结合部位进

行检测；混凝土强度检测未采取取芯法修正强度值；机

电设备检测项不统一；缺少安全监测设施有效性检测；

金结、机电设备质量评级不统一；安全检测报告编制不

符合《导则》要求，仅仅有混凝土结构检测报告、金属

结构检测报告、机电设备检测报告，缺少地质条件、基

础处理、土石结构、工程质量评价等内容，未编写安全

监测报告。③安全复核中各分项评级标准未统一，如防

洪标准满足要求，过流能力不足，能通过工程措施解决

的，有评为B级或C级；结构安全复核其他项满足要求，
最小配筋率、耐久性不满足，有评为A级或B级；缺项严
重，如未复核上部结构的结构应力、海曼末端防冲墙的

深度、上下游导流堤的渗流稳定、岸墙翼墙的稳定计算

和结构应力计算、边坡的稳定性、抗震措施的有效性、

机电设备的复核计算等；安全复核计算中各参数的选择

缺少依据，随意性较大，导致计算结果不准确，安全鉴

定结论不合理。④安全鉴定结论受工程管理单位的影响

太大，当病险水闸除险加固项目有资金来源时，主导评

价单位将工程鉴定为三、四类闸，当没有资金来源时，

通过简单的修补，主导鉴定结论为一、二类闸，人为干

扰因素太大。

2.3 安全鉴定程序不规范
①《办法》中规定[6]：首次竣工验收应在竣工验收后

5年内进行，以后应每隔10年进行1次全面安全鉴定。目
前，新疆还存在超期未鉴定的水闸，一是1994年以前建
成的水闸在2008-2009年开展了首次安全鉴定，291座列
入《全国大中型病险水闸除险加固总体方案》，已实施

除险加固的162座中存在完工超过5年未竣工验收未安全
鉴定的情况，待实施除险加固的52座中，存在首次安全
鉴定超过10年未再次开展鉴定的情况；二是1994年以后
建成的水闸，从工程运行状态和外观来看无需实施除险

加固，存在一直未开展安全鉴定的情况。主要原因在于，

国家和自治区均无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的专项资金，而

地州、县市财政困难，工程管理单位更是无力承担安全

鉴定费用；另外，工程管理单位需要实施除险加固项目，

且有除险加固项目资金来源时，才着急开展安全鉴定工

作，存在部分水闸未进行注册登记，无法监督到安全鉴

定情况。②评价单位资质、检测单位资质不符合要求，

主要原因在于部分水闸开展安全鉴定工作是按照原批复

的工程规模，而不是按照复核最大过闸流量后的工程规

模。③专家组的人数和专业不符合要求，个别地州中型

水闸专家组成仅有3-5个人，大型仅有7-8个，不符合大
型不少于9个、中型不少于7个的要求；专家组专业缺少
机电专家、管理专家。

2.4 安全鉴定过程监管缺位
按照“放管服”和《办法》的要求，市（地）级及

以上地方水行政主管部门审定中型水闸安全鉴定意见，

自治区水利厅未审定、复核或抽查地州负责的中型水闸

安全鉴定开展情况，也未开展自治区安全鉴定核查工作，

导致部分地州出现水闸安全评价质量不高或程序不规范

的问题。

3� 对策建议

(1)修订水闸安全鉴定相关制度。现行安全鉴定制度
已实施10年以上，与当前水闸运行管理要求不匹配，也
与行业标准有一定差异，强制性尚显薄弱、实施路径待

具象化[1,5,7-8]。与之相应的《水闸运行管理办法》《水闸

报废管理办法》《水闸技术管理规程》已印发或修订，

而且更加强调了水闸安全鉴定和安全检测成果的运用。

2025年国家发改委印发了《水利中央预算内投资专项管
理办法》，明确了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大中型病险水闸除

险加固项目，意味着水闸除险加固项目有了稳定的资金

来源渠道，消除全部病险水闸隐患指日可待。因此修订

水闸安全鉴定相关制度，迫在眉睫。

(2)安全评价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导则》及其他规范要
求，科学、全面、客观的开展水闸安全评价工作。认真

收集水闸相关的所有资料，包括设计、建设、运行管理

和规划与功能变化等资料，要通过不同时期或不同阶段

资料的对比，辨别资料的准确性，正确引用；要科学、

客观的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。安全检测要使用先进的检

测技术和设备，开展全方位的监测，不要漏项；要运用

科学的、可量化的检测评估方法，综合分析工程质量

评级。水闸安全类别和安全性分级要定量评价，可采用

整体（或综合）评估法、层次分析法、灰色评估法、模

糊综合评判法、熵权法及多层次模糊综合评价法、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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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MECA评价法等方法[9-13]，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，客观评

定安全鉴定结论。

(3)工程管理单位要严格按照《办法》组织安全鉴定
工作，定期按时限开展，依据复核后的工程规模委托有

相应资质的评价单位、检测单位。地州级水行政主管部

门要组建满足要求的专家组，专家组人数达标、专业齐

全、专业技术能力过硬，还要满足职称、地域等其他要

求。自治区水利厅可委托第三方复核全区大中型水闸安

全评价报告和鉴定报告书，可每年抽查不同地州组织的

安全鉴定情况，也可每年集中开展安全鉴定核查工作，旨

在监督指导各地按时开展安全鉴定工作，及时发现安全

鉴定的问题，指导各地整改，确保水闸安全鉴定工作程

序合规、质量保证。

4� 结语

规范、科学、合理开展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工作，是

水闸调度运行、维修养护等运行管理以及除险加固的基

础。除了本文提出的新疆大中型水闸安全鉴定存在的问

题外，还有两种情况，同行可探讨：一是对于2008年已
鉴定为四类闸的水闸，一直未实施除险加固，10年后有
无必要再开展一次安全鉴定工作；二是按照原批复的还

是复核后的工程规模开展安全鉴定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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